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规〔２０２１〕５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促进工业企业降低成本增产增效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各开发区管委会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:

«厦门市促进工业企业降低成本增产增效若干措施»已经第

１４１次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抓好贯彻落实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９日

　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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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促进工业企业降低成本

增产增效若干措施

一、鼓励工业企业多接订单多生产.从２０２１年下半年至当年

年底,对季度工业产值比上季度增长１０％及以上的规上制造业企

业,按季度产值增量的１％给予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的奖励.(责

任单位: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)

二、给予购买原材料流动贷款贴息.对２０２１年产值达５亿元

以上的企业,２０２１年下半年新增原材料采购流动资金贷款利息给

予３０％贴息补助,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,执行期限至２０２１年底.

对２０２１年产值５亿元以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由各区(含

火炬管委会)研究并落实.(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区

政府、火炬管委会)

三、支持企业运用套期保值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.对

２０２１年下半年新增原材料套期保值交易手续费给予５０％补助,最

高不超过３０万元,执行期限至２０２１年底.(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、

市财政局)

四、加大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和智能化转型.对上年度设备投

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(不含税,含软件、系统建设等技术投入)的企

业,企业技术改造项目(含智能化、数字化转型项目),按年度给予

最高不超过设备投入１０％的补助,累计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２００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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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.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,技改服务基金企业融资利息费用从

３％/年调整为２％/年,企业融资成本和银行回报率的差额由财政

贴息.(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)

五、支持企业开拓市场.对参加政府组织、列入年度计划展会

的企业,按展位费８０％的比例予以补助,其中单个企业单一展会

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２０万元,单一展会展位费补助金额最高不超

过１００万元.促进本地产品上下游配套,推动行业协会等第三方

机构开展产业链对接会.支持典型产品示范应用推广,单个项目

按实际支出的５０％给予补助,单家企业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

万元.(责任单位: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)

六、保障工业用地需求.统筹推进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的

工业项目的用地供应.支持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内的既有工业用

地,在符合规划和安全要求、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,通过新建、

改扩建、拆除重建等方式增资扩产提容增效,经批准增容的,按规

定不再收取土地出让金.落实工业用地配套设施＂双控＂指标调整

的相关政策,支持工业企业利用工业用地配套设施“双控”指标建

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房.(责任单位:市资规局)

七、保障企业用工需求.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,实

施以工代训扩围政策,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.继续实施支

持企业扩大见习岗位规模补贴政策.持续拓建劳务基地,加强校

企合作对接,扶持２５个劳务输入基地７０家劳务合作运营机构,输

转外来劳动力来厦就业.推动劳动关系“和谐同行”能力提升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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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,加强劳动关系风险防控.(责任单位:市人社局)

本措施由市工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.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３年.本措施中对执行期

限有特别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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